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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物業管理公司處理投訴的機制  —「良好作業指南」  

指南編號：G2/2021 生效日期：2021 年 1 月 8 日  

序言  

就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監管局」）於 2021 年 1 月 8 日發出的「物

業管理公司處理投訴的機制」的操守守則（守則編號：C2/2021）（「守

則」），監管局根據《物業管理服務條例》（《條例》）第 44 條 1向持牌人 2

提供相關的「良好作業指南」（「指南」），旨在讓持牌人更有效及專業

地依循載列於守則的指引。監管局鼓勵持牌人盡力依循「指南」行事，

但未能遵從並不會被視為《條例》第 4 條所指的違紀行為。  

投訴程序及制度  

守則： A(1)  持牌物業管理公司（「持牌物管公司」）須就其提供物業管理

服務（「物管服務」）的每一個物業制定一套有效處理投訴 3

的機制（「機制」），並於有關物業的顯眼地方展示載有有關

機制詳情的告示，讓客戶 4備悉有關詳情。  

 A(2)  於守則第 A(1)段所述的告示除須載有有關機制的詳情外，亦

須載有以下內容：  

                                                 
1 《條例》第 44 條訂明：「監管局如認為為執行其職能或就執行其職能作出任何事情，
屬適當之舉，該局可作出該事情。」  

2 「持牌人」一詞是指持有以下牌照的人士：物業管理公司牌照；物業管理人（第 1 級）

牌照；物業管理人（第 2 級）牌照；臨時物業管理人（第 1 級）牌照；或臨時物業管理

人（第 2 級）牌照。  

3 如持牌物管公司合理地相信有關人士就某事宜只是作出查詢、提供意見或資料，而不

是提出投訴，則毋須按守則或指南處理有關事宜。投訴可由具名或不具名人士作出，而

該等人士包括相關物業的客戶、用戶及訪客。投訴可透過不同渠道提出，包括口頭、電

話、傳真及電郵等。如持牌物管公司合理地相信根據投訴人提供的資料未能辨認投訴人

的身份，則可將相關投訴當作不具名投訴處理。  

4 「客戶」一詞的定義與《條例》第 16 條所述的「客戶」相同，即「就獲某持牌物業管
理公司提供物業管理服務的物業而言，指—（ a）該物業的業主組織；及（ b）就該服務
支付或有法律責任就該服務支付管理費的該物業的業主」。在此定義下，租客不是客戶。 



 

2  

 

 投訴方法；  

 客戶可索取機制的詳情 5；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及  

 負責人的聯絡資料（見守則第 B(1)段）。  

 A(3)  機制須包括以下元素：  

 委任負責人監察投訴的處理；  

 確認接獲及記錄投訴；  

 盡快處理投訴；  

 適時通知投訴人進度及結果；及  

 妥善備存紀錄及提供投訴資料。  

指南  

a(1)  守則第 A(1)及 A(2)段所述的告示的內容應包括附錄 1 的範例內所

載列的資料，而持牌物管公司應在合理及切實可行的範圍內於有

關物業的每一座大廈的顯眼地方展示有關告示。  

a(2)  守則第 A(2)段述明，客戶可向持牌物管公司索取機制的詳情。除

客戶外，持牌物管公司在有關物業的用戶或訪客要求下，亦應向

有關用戶或訪客提供機制的詳情。  

a(3)  為更有效處理投訴，持牌物管公司應於機制述明投訴可能因延遲

提出而不能處理。  

委任負責人監察投訴的處理  

守則： B(1)  持牌物管公司須就其提供物管服務的每一個物業委任一名

持牌物業管理人負責監察投訴的處理（「負責人」），並將負

責人的姓名、牌照號碼及電話號碼及／或電郵地址展示於

有關物業的顯眼地方。  

                                                 
5 持牌物管公司可在收取合理的複印費後，提供機制詳情的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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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b(1)  持牌物管公司按守則第B(1)段的要求所委任的負責人可為持牌物

業管理人（第 1 級）或持牌物業管理人（第 2 級）。  

b(2)  持牌物管公司應以清晰及大小合適的字體展示有關負責人的資

料，並在合理及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展示於有關物業的每一座大

廈的顯眼地方。  

b(3)  如投訴對象及／或投訴事宜涉及負責人，則持牌物管公司應委任

另一名負責人負責監察有關投訴的處理。如未能委任持牌物業管

理人負責，則應安排一名董事或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履行負責人的

職務。  

確認接獲及記錄投訴  

守則： C(1)  除守則第 E(3)段另有規定外，在接獲投訴後，負責人須在合

理 及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 內 盡 快 安 排 編 配 個 案 編 號 予 有 關 投

訴、記錄有關投訴的撮要於投訴登記冊 6內，及向投訴人確

認接獲其投訴並提供個案編號 7。  

 C(2)  負責人須確保投訴登記冊內載有以下的資料：投訴人的姓名

／名稱（如有提供）、投訴的撮要及記錄日期。  

 C(3)  負責人須定時查閱載於投訴登記冊的資料，如發現錯漏，須

在合理及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作出或安排作出更正。  

指南  

c(1)  負責人應於十天 8或按與客戶協定的時限（以較短者為準）內安排

編配個案編號予有關投訴、記錄有關投訴的撮要於投訴登記冊

（見附錄 2 的範例）內及向投訴人確認接獲其投訴。如投訴人已

                                                 
6 登記冊可以電子形式備存。持牌物管公司可就物業的不同的部份（例如住宅部份、會

所部份等）設立獨立的登記冊。  

7  守則內 提及 持牌 物管 公 司 須與 投訴 人聯 絡 的指 引 只 適用 於投 訴 人有 提 供 聯絡 方法 的

情況。如投訴人沒有提供任何聯絡方法，則載於守則第 C(1)段、第 D(2)段、第 E(1)段及

第 E(2)段關乎與投訴人聯絡的指引並不適用。  
8 以曆日而非工作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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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聯絡資料，持牌物管公司可選擇以口頭、電話或書面（即信

函或電郵）方式與投訴人聯絡，確認接獲其投訴並提供個案編號。 

c(2)  投訴登記冊除須載列投訴人的姓名／名稱（如有提供）、投訴事項

及記錄日期外，亦應載列有關單位的資料（如有提供）及負責記

錄投訴的人員的識別資料（例如員工姓名或編號）。  

盡快處理投訴  

守則： D(1)  持牌物管公司在接獲投訴後須按機制在合理及切實可行的

範圍內盡快展開跟進工作。然而，持牌物管公司可不處理不

具名的投訴 9。  

 
D(2)  除守則第 E(3)段另有規定外，如投訴並非可由持牌物管公司

處理（例如被投訴的對象並非持牌物管公司的員工或投訴

的事宜並非屬其提供的物管服務範圍），持牌物管公司須在

投訴人同意下將有關投訴轉介至有關人士或組織（例如管

理委員會或業主委員會）或通知投訴人直接與有關人士或

組織聯絡。  

指南  

d(1)  如有關投訴事宜由接獲日期起計已發生超過十二個月，持牌物管

公司可不處理有關投訴。  

d(2)  在合理及切實可行的範圍內，持牌物管公司應委任調查員 10負責

調查有關投訴，並制訂有關滙報、保存及獲取有關投訴的資料及

覆檢有關調查結果等的指引。  

d(3)  持牌物管公司如發現有實質證據支持投訴可能涉及貪污或其他

違法行為，應在合理及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向廉政公署或相關

執法機構舉報，及避免作出不必要的調查，以免影響其後進行的

刑事調查。  

                                                 
9 雖然持牌物管公司可不處理不具名的投訴，但仍須按守則第 C(1)段的規定記錄不具名

的投訴於投訴登記冊內。  

10 雖然調查員不須持有物業管理人牌照，但須具備合適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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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通知投訴人進度及結果  

守則： E(1)  除守則第 E(3)段另有規定外，持牌物管公司須適時通知投訴

人跟進工作的進度。  

 E(2)  除守則第 E(3)段另有規定外，在完成跟進工作後，持牌物管

公司須通知投訴人有關結果，並說明有關跟進工作（如有）

及有關原因（如適用）。  

 E(3)  如投訴人並非持牌物管公司的客戶或屬不具名的投訴人，持

牌物管公司便毋須按守則第 C(1)段、第 D(2)段、第 E(1)段及

第 E(2)段的指引聯絡或通知投訴人，但仍須按守則的其他指

引行事。  

指南  

e(1)  為符合守則第 E(1)段的要求，持牌物管公司應在合理及切實可行

的範圍內定時（例如每一個星期、三個星期、一個月或三個月等，

視乎投訴事宜的複雜性）通知投訴人有關跟進工作的進度。  

e(2)  如投訴人已提供相關的聯絡資料，而持牌物管公司按守則第 E(1)

段規定，通知投訴人有關投訴的進度時，可選擇以口頭、電話或

書面（即信函或電郵）方式。  

e(3)  如投訴人已提供相關的聯絡資料，而持牌物管公司按守則第 E(2)

段的規定，在完成跟進工作後，應以書面形式通知投訴人有關結

果，並說明有關跟進工作（如有）及有關原因（如適用）。  

e(4)  儘管持牌物管公司毋須按守則第 C(1)段、第 D(2)段、第 E(1)段及

第 E(2)段的指引聯絡或通知非其客戶的投訴人，持牌物管公司仍

應公平及公正地處理有關投訴。  

妥善備存紀錄及提供投訴資料  

守則： F(1)  持牌物管公司須妥善備存所有與投訴相關的資料 11及文件，

為期不少於自接獲投訴起計三年的時間（不論投訴是否成

                                                 
11 相關資料包括與投訴人口頭及透過電話聯絡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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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並須按業主組織的書面要求（如有），提供年度性的投

訴統計資料（包括投訴的性質、小計及總數）。  

指南  

f(1)  持牌物管公司擬備的統計資料應包括載列於附錄 3 的範例內的資

料。  

f(2)  持牌物管公司提供的統計資料不應包括個人資料。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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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公司處理投訴的機制  
 

 

物業名稱：                                                     

物業管理公司名稱：                                              

 

負責人姓名：                      牌照號碼：                     

 

電話號碼／電郵地址：                                            

 

1.  根據物業管理業監管局發出的指引，本公司已制定處理投訴的機制，並可在

收取合理的複印費後，向客戶提供機制詳情的複本。  
 

2.  投訴可按以下方法作出：  

 致電管理處 [電話號碼 ]；  

 與當值職員或保安員聯絡；  

 信函至 [地址 ]或投入指定信箱；  

 電郵至 [電郵地址 ]；或  

 指定電子方式（例如手機應用程式（如有））。  
 

3.  有關處理投訴的機制，本公司已委任負責人，負責監察投訴的處理；負責人

於接獲投訴後會在合理及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安排編配個案編號予有關投

訴、向投訴人確認投訴及提供個案編號、確保投訴人的資料、投訴事項及記

錄日期準確地列載於登記冊內，及如發現錯漏會在合理及切實可行的範圍內

盡快作出或安排作出更正。本公司會按機制在合理及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

展開跟進工作。如有關投訴並非可由本公司處理，本公司會在投訴人同意下

將有關投訴轉介至有關人士或組織或通知投訴人直接與有關人士或組織聯

絡。本公司會適時通知投訴人有關投訴的進度及結果。本公司會備存所有有

關投訴的資料及文件，為期不少於自接獲投訴起計三年的時間。  
 

[註：持牌物管公司應在上述第 3 段載列會否及／或如何處理不具名的投訴、

非客戶作出的投訴及在接獲有關投訴起計已發生超過十二個月的投訴 ]  
 

4.  以下為本公司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本公司收集的個人資料會用作跟進及處理有關投訴的用途。提供個人資料純

屬自願性質。但如果投訴人沒有提供足夠資料，本公司可能無法跟進及處理

有關投訴。投訴人可隨時通知本公司的個人資料私隱主任，要求本公司停止

使用投訴人的個人資料。投訴人提供的個人資料可能會因本公司須遵從的法

律規定，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或其他司法區域的主管當局的命令而須轉移予其

他人士。投訴人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本公司所持有關於投訴人的個人資料，

任何此等要求可向本公司的個人資料私隱主任提出，地址 [          ]。  

註：負責人指由本公司委任負責監察投訴處理的持牌物業管理人（第 1 級）或

持牌物業管理人（第 2 級）。

範例（只供參考用） 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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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登記册  

 

物業名稱：                                         物業管理公司名稱：                                      

 

負責人姓名：                            牌照號碼：                       電話／電郵：                      

所屬處所：住宅／會所／商場／停車場／                     

 

投訴  

日期  

投訴人  
（姓名／名稱及單

位 (如有提供 )）  

投訴個案

編號  
投訴撮要  

記錄人  
（員工姓名或編號）  

記錄  

日期  

完成跟進投訴

及通知投訴人

日期  

備註  
負責人查閱  

日期及簽署  

         

         

         

         

         

         

         

         

 
註：負責人指由本公司委任負責監察投訴處理的持牌物業管理人（第 1 級）或持牌物業管理人（第 2 級）。  

  

範例（只供參考用）  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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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X]年度的投訴總計列表  

 

日期：                 

物業名稱：                                                            

物業管理公司名稱：                                                      

 

 

投訴累計數量  

(包括過往接獲

但 尚 未 完 成 處

理的投訴) 

投訴類別  

(例如：清潔、保安、維修等) 
完成處理的投訴  處理中的投訴  

95 宗(5) 

清潔 : 50 宗  

保安 : 23 宗  

維修 : 22 宗  

90 宗  
清潔 : 1 宗  

維修 : 4 宗  

 

 

註：於括號內的數目是去年接獲但尚未完成處理的投訴  

附錄 3 範例（只供參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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